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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本校研發成果運用之利益衝
突迴避及其相關規範事項，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經

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本校研究發展成果

管理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研發成果運用之利益衝突迴避，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

發處)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訂定管理機制，並負責受理利益衝突相關

資訊之揭露。 

本要點所稱研發成果，係指本校人員因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而

言，包括本校接受政府資助機關或由本校編列預算補助、委託、出

資而產生具有可專利性之技術思想、積體電路佈局、產品及其衍生

之權利、營業秘密與其他技術資料在內。 

三、 本要點所稱利益衝突，係指本校將研發成果以授權、讓與或信託之
方式，技術移轉予下列個人、事業或企業而言： 

(一) 發明人或創作人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二) 發明人或創作人或前款有利害關係者獨資、合夥經營之事業。 

(三) 發明人或創作人或第一款有利害關係者，擔任董事、監察人或

經理人之企業。但其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係經政府或本校指

派者，不在此限。 

四、 資訊申報及揭露規範如下： 

(一) 發明人或創作人執行研發成果運用時，應主動以簽呈會簽相關

權責單位或於相關申請表件中揭露第二項所述之利益衝突情事；

應揭露而未揭露者，創作人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民、刑事及行

政責任。 

(二) 本校於研究成果移轉過程中交付廠商之技術資料，應要求廠商

嚴守保密義務，除合約另有約定外，不得以該資料再與第三者

技術合作或共同經營產銷，或將資料洩漏予他人利用。 

五、 發明人或創作人依前點揭露其與承接本校研發成果之廠商具有利
益衝突情事，本校研發成果之運用應提交研發成果管理審議委員會。

審議項目包括：有無利益衝突情事、授權金之金額、衍生利益金和

技術股、其他廠商承接之可能性及其他研發成果運用相關事項。 

本校受理研發成果運用之利益衝突、資訊申報及揭露與重大案件內

外部通報單位為研發處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 



六、 研發成果管理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研
發處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研發處推薦後，陳請

校長聘任，任期二年，得連任之。發明人或創作人與第三點之利害

關係人，應自行迴避，不得擔任委員。 

七、 本校將研發成果之專利申請權或專利權信託予發明人或創作人，且
本校為信託之受益人者，發明人或創作人無庸揭露利益衝突與迴避。 

八、 發明人或創作人依本要點揭露之利益衝突相關資訊，僅供本委員會
進行審議使用，並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予以保護。 

九、 本要點所訂利益衝突相關資訊之揭露與迴避，由本校內部稽核委員
會進行不定期稽核。 

十、 本校對承辦研發成果運用之人員，就本要點所訂利益衝突與迴避之
內涵，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教育訓練。 

十一、 本校研發處產學與推廣敎育中心得對發明人或創作人運用學

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了解，如發現有違反相關法令規

定之情事，應循校內行政程序進行內部通報，再由本校向有關

機關進行外部通報。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